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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現正為立法會有關法案委員會研究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

及程序兩方面的事宜，謹請閣下就下述事項提供資料：

政府在掘路工程方面的法律責任

在律政司所擬備的文件 “海外法例     政府及公職人員的
刑事法律責任豁免：官方刑事法律責任概覽 ”(即貴局提供的資料文件附
件B(立法會CB(1)2514/01-02(05)號文件 ))中，律政司提出以下意見：

“3. 本司對這些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研究顯示，官
方毋須對規管性質的罪行負刑事法律責任，除非有關法例

清楚指示，立法機關的原意是訂立官方可被裁定有罪的罪

行，則作別論。……因此，我們希望提出闡述當前問題的
合適角度，是討論向政府施加施加施加施加刑事法律責任，而非豁免豁免豁免豁免政

府的刑事法律責任。 ”

本人很認同律政司此項意見。政府當局會否因應上述法律意

見，考慮重新制訂條例草案擬議第 2A條的條文 ?

新訂第 10E條     附屬挖掘准許證或附屬緊急挖掘准許證當作發出
或延長

第 10E(1)條就附屬挖掘准許證當作向承判商發出一事作出規
定。該條文訂明，如關乎某項挖掘工作的主體挖掘准許證已發出或當

作已發出，則稱為附屬挖掘准許證的准許證，須當作為已按該主體挖

掘准許證的相同條款及條件，向進行或維持該項工作的全部或任何部

分的承判商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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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述條文，進行某項挖掘工作的承判商及次承判商須履

行條例草案所訂的各項職責。鑒於當局無須發出附屬挖掘准許證 (第
10E(4)條 )，請說明該推定條文將於何時或由哪一日起生效。

新訂第 10K條     退還為主體挖掘准許證延期而付的每日費用及經
濟成本

第 10K(1)(b)條訂明，當局如信納為主體挖掘准許證延期的原
因是 “持准許證人的過失以外的原因 ”，可退還為有關准許證延期而付
的經濟成本。

請解釋持准許證人的 “過失 ”一詞的確切涵義。誰有舉證責任
去證實延期是否因 “過失 ”所致 ?

新訂第 10L條     評估的覆核

持准許證人如因工程師根據新訂第 10L(1)條作出的評估或總
工程師根據新訂第 10L(4)條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，可在 “獲通知評估
結果或有關決定的日期後 28天內 ”，申請覆核該項評估或決定。

請說明當局會以何方式向有關的持准許證人作出通知或送達

通知書。提出覆核申請的時間，是否由持准許證人實際接獲通知當日

起計 ?

本人注意到，上述條文的擬寫方式與新訂第 18B條有所不同。
第 18B條訂明，上訴須於 “感到受屈的人接獲有關決定的通知後 28天內 ”
提出。

第 6條     不得向政府、當局或工務局局長索償

新訂第 18(1A)條針對根據新訂第 10M及 10N條所做的一切致
使任何人遭受損失而提出的申索，為政府及工務局局長提供保障。第

10M條就覆核委員會的設立和成員組合作出規定，第 10N條則訂明在覆
核委員會下委任一個覆核小組。請闡明在此方面為政府及工務局局長

提供保障的理由。

請盡早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鄭潔儀

副本致：法律顧問

總主任 (1)2

2002年 9月 18日

m3774


